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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第六中学校规校纪
为强化学生的组织纪律性，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，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。在认真执行《中小学生守则》、《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的前提下，特制定以下常规：
考勤常规
    1．学生必须按时到校，每节课按时进班上课，不迟到，不早退或旷课。

    2．因病请假应有医院诊断证明或家长请假条（病假超过三天必须有医院诊断证明），突然因病不能来校，家长要及时通过电话或其它途径亲自向班主任说明情况。

3．事假应事先请假，经允许再行离校，不事先请假以旷课论。因突发事情不能来校，家长要及时通过电话或其它途径亲自向班主任说明情况。

 4．迟到或早退三次按旷课一节计算，迟到或早退15分钟以上者，按旷课一节计算，旷课5节给予纪律处分。

   二、课堂常规
    5．预备铃响后，立即进入教室，把课本、文具及有关用品放在课桌左上角，静候教师上课。上课铃响后进入教室的应记迟到。

    6．上课铃响后，教师进入教室，班长喊“起立”，向老师行注目礼，老师还礼后坐下上课。下课铃响后，老师宣布下课，全体“起立”，老师离开教室后，学生方可离开教室。

    7．学生迟到需喊“报告”，经老师同意后，方可进入教室。

    8．上课专心听讲，积极思考，回答老师的问题，认真记好笔记，不看与本科无关的书刊，不经老师同意，不许谈话。

    9．课堂上不起哄，不许擅自调换座位，不许随便离开座位。

    10．老师提问，学生应起立回答。学生要求发言应先举手，经老师允许后起立发言。

    11．上课时要坐姿端正，不许趴在桌上。衣着整齐，不围头巾，不戴帽子和手套。

    12．未经老师允许，不喝水、不吃东西。

    13．课桌上只准摆放学习用具。

    14．自习课要保持安静，独立完成作业或学习。

    15．要严格遵守实验课、体、音、美课等科的特殊规定。

    16．班长要及时填写《课堂情况记录》，课后交任课老师签字，每天交班主任查阅，必要时讲评。

三、眼保健操常规
    17．要按时做眼保健操并保证质量，达到效果。

    18．卫生委员要组织做操，并注意检查每个同学的手法穴位是否正确。接受任课教师的监督。

    19．不做任何与做操无关的事情，如布置工作，收发作业等。

四、课间操常规
   20．按时出操。无故不上课间操2次按旷课一节计算。

   21．集合队伍快、静、齐。

   22．做操认真用力，动作节拍准确。

   23．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

五、卫生常规
   24．要建立班级卫生责任制。

   25．每节课后，值日生要用湿布把黑板、讲台擦干净。

   26．每天早晨、课间、中午和放学后，认真清扫清洁区和教室，随时检查地面保证无杂物、无尘土。

   27．每周一次大扫除，要求：

①．四壁屋顶无塔灰、无涂抹刻画痕迹。

②．门窗、玻璃、灯具干净明亮。

③．地面无痰、纸屑和其它杂物。

④．桌椅摆放整齐干净。

⑤．讲台、电脑柜内、外干净整齐。

⑥．作业区整齐有序，不堆放其他物品。

⑦．窗台干净整齐，不乱堆放其他物品。

⑧．公共卫生区按老师的要求做。

   28．保持楼内、校园清洁，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乱扔餐盒、果皮等废弃物，不准乱刻乱画，不准用脚踢门、踢墙，垃圾分类倒在指定的地点。

   29．禁止从楼上往下倒水，扔纸屑、果皮、杂物等。

六、离校常规
   30．离校铃响，准时离校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滞留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必须有老师在场。

   31．离校时，值日生要锁好门，关闭窗、灯、一体机及空调。

七、集会纪律
   32．全校或年级集会要快、静、齐。

   33．认真听取会议精神，坐姿端正，不交头接耳，不东张西望，不睡觉，不做与会议无关的事。

八、升降国旗仪式常规
   举行升国旗仪式时，全体师生无特殊情况，都必须到场参加仪式。其他在场的师生都要停止其它活动，听从指挥，面向国旗，肃立致敬。等国旗升降完毕，方可自由行动。
九、校内常规
   34．爱护学校桌椅、储物柜、空调、电扇等一切公共财产，节约水电和卫生用品。

   35．爱护花草树木，不乱折乱摘。

   36．遵守校车纪律，不骑自行车和电动车到校。

   37．学生出入校门如带大件行李、乐器、电器及公物等应办理出门手续。

   38．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会客人，课间出校门，要经班主任或年级组长批准。

   39．课间不随便进他班教室，不串楼层。

   40．严禁在教学楼内搞体育活动、吹口哨、大声喧哗或追跑打闹。

   41．不得在教室和校园内下棋、玩牌，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。

   42．讲究文明举止，不得打架骂人；不坐桌子、讲台、窗台、不踩椅子。

   43．不得串通校外人员来校寻事、辱骂、威胁或殴打同学。

   44．不得违法经商，不得在校内倒卖物品。

   45．不得私拿公物和其他物品。

   46．不得私自翻他人书包。

   47．着装整齐大方，符合中小学生身份。

（1）按学校规定着装，并佩戴校牌。
（2）接受老师检查，不合格者及时改正。

   48．文明交往。在校就读期间不允许男女生同学过密交往、谈情说爱。

   49．尊重全体教职工，见面主动向老师问好。

   50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不能打骂、顶撞老师、家长，更不允许对老师、家长进行言语攻击（有意见可事后解释）。

   51．进老师办公室要喊报告，经老师允许方可进入。和老师讲话要起立，经老师允许后方可坐下；接受传递物品时要用双手，接受意见要诚恳。

   52．热情接待来宾，要做到礼貌诚恳、谦虚、大方。

   53．拾金不昧。捡拾物品及时交学生处。

   54．乐于助人。同学之间团结互助。

   55．同学之间不叫侮辱性绰号，不欺侮同学。

   56．不在校内吸烟、喝酒。

   57．不准传看、传借黄色音像书刊制品。

   58．正确对待考试，明确目的，端正态度，严禁作弊。如有作弊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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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青县第六中学处罚条例
为加强学校管理，维护学校教学秩序，严肃学校纪律，预防和减少违纪行为，增强法制观念，为国家培养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新一代社会新人，根据教育部新下发的《中小学生教育惩戒规则》结合我校《高青县第六中学校规校纪》特制定高青六中学生处罚条例。

（一）情节轻微的教育惩戒。

教师在课堂教学、日常管理中，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，可以当场选择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：

　　1、点名批评；

　　2、责令赔礼道歉、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；

　　3、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；

　　4、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；

　　5、课后教导；

6、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、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。

教师对学生实施前款措施后，可以选择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。
   以上惩戒行为适用于：

1、考勤常规

     迟到、早退、不按时上下学，旷课，未携带请假条私自出校并未造成恶劣后果。因病不能来校，但未向班主任请假告知。

2、课堂日常

    上课不认真听讲，上课迟到早退，不专心听讲，读与本科无关的书刊，不经老师同意私自聊天谈话。课上起哄、离开座位，私调座位，上课睡觉，坐姿不端正，衣着不整齐不穿校服不佩戴校牌。带零食以及饮料进校，课上吃东西。作业抄袭，不按时认真完成作业。不遵守音乐、体育、美术、实验课等课的特殊规定。

3、两操日常

     眼保健操期间不认真做眼保健操，做与眼保健操无关的事。跑操时不认真跑操，站队集合慢，队伍内打闹，不服从体委指挥，不穿校服，无故不上操等其他违反跑操纪律的行为，集会集合慢，升旗时不听指挥说话打闹。

4、卫生日常

     自己负责的卫生区有杂物或卫生打扫不到位，所负责卫生区扣分。桌椅摆放不整齐，桌椅周围有垃圾，个人物品摆放不整齐，乱扔垃圾，在校内乱刻乱画等影响班级形象的个人卫生行为。

5、课间纪律

     不讲文明骂人吵架，同学间相互聚集、追逐、大吵大闹，课间抽烟、打架，课间串教室，在学校下棋、玩牌、赌博等不适当形式的娱乐活动。

6、安全日常

     辱骂、威胁、欺凌同学，故意损坏学校财物，聚众打架，

7、午休纪律

     午间不休息，在教室内说话、打闹，影响他人休息，在午休时间下位，换座位，吃东西等影响他人休息的行为，不按时午休在校内闲逛。

8、穿戴规范

   男生留长发、女生穿戴首饰、化妆，穿奇装异服，染发、烫发等不符合中学生着装的，无故不穿校服。

9、其他行为

校内骑车，故意损坏学校花草、公物，串通校外人员到校，私动他人物品等其他情节较为轻微，可以通过轻微惩戒使其改正的行为。教师对学生实施前款措施后，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。
（二）情节较重的惩戒行为

学生违反校规校纪，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，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，并应当及时告知家长：

　　1、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；

　　2、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；

　　3、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、行为规则教育；

　　4、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览、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外出集体活动；

5、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。

此惩戒行为适用于：

1、长期欺凌同学，携带烟酒、打火机管制刀具危险品、涉黄涉赌涉毒等物品进校园，抽烟、喝酒、打牌、聚众打群架并造成较坏影响。对抗学校学生会成员检查，并威胁、辱骂检查员的行为。

2、顶撞、对抗、威胁、辱骂老师，以危险方式危害同学或者老师人身安全，串通校外人员到校寻衅滋事并造成恶劣影响，偷盗他人财物，劫掠他人物品。

3、违反条例（一）之规定并附带较坏影响的行为

4、多次违反条例（一）之规定，并拒绝改正的行为。

5、其他情节较重需要给予一定较重惩罚的行为。

（三）情节严重的惩戒行为

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的，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，并应当事先告知家长：

　　1、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，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、管教；

　　2、由法治校长予以训诫；

3、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，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、行为干预。

此惩戒行为适用于：

1、殴打学校检查员，当众辱骂、殴打学校教职工。

2、携带危险品进学校，并造成恶劣影响，携带涉黄、涉毒、涉赌物品进校并在校园内造成恶劣影响。

3、长期偷盗他人物品，长期欺凌同学并造成严重后果。

4、多次违反条例（二）条之规定拒不改正。

5、其他造成恶劣影响的需要给予严重处罚的行为。

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，或者经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，学校可以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。　　

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，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，配合家长、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。
     本规则自通过后开始施行。

　　本实施细则解释权由学校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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